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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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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办公室 2017年 5月 5日

省地税局十大改革举措

促进“最多跑一次”落地生根

近日，全省地税系统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第三轮改革，创新推

出十大改革举措，力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落地生根，96%的办税

事项实现了“最多跑一次”。

一是引导纳税人自主办税。进一步厘清征纳双方权责边界，

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，充分信任纳税人，以纳税人是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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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的“诚信假设”为引领改革办税流程、制度设计，在减负、还权

的同时强调还责于纳税人，提升纳税人自主办税能力。同时，在

推进服务方式转变基础上，着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二是取消非必要资料报送。在办税过程中，对报送意义不大、

实际使用率不高的办税资料，不再要求纳税人提供；对不同税种

之间的共性资料，打通税务机关内部数据共享共用，不再要求纳

税人重复报送；对税务机关已有留存的资料，采用系统内部自行

调取，不再要求纳税人提供；对原有的“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

他资料”、“相关资料”等模糊性兜底条款，一律取消。经过第三

轮改革，取消相应资料报送 318条次，资料精简率达 36%。

三是精简办税事项。以纳税人“办税视角”为出发点精简事

项，对原有分税种、分管理环节事项按一次性“集成办税”的要求

进行再梳理、再合并，为纳税人集成办税提供方便。经过第三轮

改革，涉税事项压缩率达 73%。

四是制定税收优惠办法。对符合条件享受税收优惠的小微企

业纳税人，推进“先享后管”减免税管理改革，由税收征管系统自

动识别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条件，纳税人无需办理任何手续，即可

自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税务部门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范税

收风险。

五是报送资料自行留存备查。改革纳税人办税资料报送方

式，对部分办税事项的附列资料实行由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，不

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。纳税人办税时只要在事项主表承诺“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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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全并真实有效”，地税机关直接予以办理，减轻纳税人办税负

担。免报送的附列资料由纳税人自行留存，以备税务机关事后查

验。经过第三轮改革，报送资料留存备查率达 38.8%。

六是实行“以申报代替备案”制度。对部分税收优惠事项，改

变以往需要纳税人既要办理申报，又要实行优惠备案的做法，取

消填报《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》手续，直接以纳税申报代替

税收优惠备案，由原来“先征后退”的减免方式改为“征前减免”，

减轻纳税人资金压力和办税负担。经过第三轮改革，共有 49项

税收优惠可以取消备案，实行“以报代备”。

七是实行“一次备案多年有效”。对减免税条件未发生改变且

享受减免税优惠未到期的优惠备案事项，允许纳税人通过一次备

案，持续多年有效，无需每年报备，方便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。

经过第三轮改革，共有 42项税收优惠“一备多年”。

八是网上办税实现“零上门”。在现有合作基础上，进一步推

进部门之间的信息交互，建设便捷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。实现与

不动产登记、民政、公安、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应用，

减少第三方证明、材料的出具，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。同时，

在大部分涉税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基础上，进一步拓展电子税务局

网上办理功能，加快开发进度安排，依托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，

实现纳税申报、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缴纳、个人所得税查询、纳

税证明打印等网上办理，扩大网上办税范围，尽量让纳税人办税

“零上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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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是推进实名制办税。进一步推进实名制办税。实名制办税

后，一律取消报送纳税人身份确认资料，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，

提高办税效率。

十是推出“地税专邮”托底服务。实行地税与邮政部门合作，

以“地税专邮”作为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托底举措。对当场不能办结

的事项，税务部门办结后将文书用“地税专邮”邮寄给纳税人;在

纳税人携带资料不齐全情况下，允许先容缺受理，所缺资料可选

择用“地税专邮”反向邮寄给税务部门，用邮寄代替纳税人“跑

路”，减少跑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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